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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法的效力的概念 法的效力的概念 1.法的效力的含义，广义

的法的效力指法的约束力和强制力；狭义的法的效力，则仅

指由国家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，包括法的效

力层次和法的效力范围。 2.识别法的效力层次的标准: 根据立

法主体、立法依据和法的效力范围三个标准。 我国的法的效

力层次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层次:最高层次，宪法；第一层次

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；第二层次，全国人大

常委会制定的法律；第三层次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；地

方层次，地方立法主体制定的地方法规。(北京安通学校提

供) 3.法的效力范围:法的时间效力范围，法的空间效力范围，

法的对象效力范围，法的事项效力范围。 二、法的时间效力

、法的空间效力、法的对象效力、法的事项效力 1.法的时间

效力，是指法律何时开始生效，何时终止效力，以及法的溯

及力问题。 2.法的空间效力，是指法律在哪些地域范围内发

生效力的问题。 3.法的对象效力，是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哪

些人有效的问题。对自然人的效力大致有四种主张: （1）属

人主义 （2）属地主义 （3）保护主义 （4）折中主义。 4.法

的事项效力，是指法律在实施过程时，对于法律所规定的事

项发生效力的问题。主要有:法律明文规定原则，一事不再理

原则，一事不再罚原则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